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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关于克立司帝控制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克立司帝控制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担任克立司帝控制系统（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

公开转让事宜（以下简称“本次挂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就公司本次挂牌事宜，本所暨本所律师已出具《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关于

克立司帝控制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18年 3 月 14日，本所收到《关于克立司帝控制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本所暨本所律师已出具《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

所关于克立司帝控制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2018年 4 月 11日，本所收到《关于克立司帝控制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经本次挂牌事宜承

办律师（签字律师）对《反馈意见》进行研读，并核查、验证相关文件、资料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释义及声明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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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反馈意见》问题：2、请公司说明报告期初至申报审查期间，公司是否

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公司披

露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

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规范情况。 

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经核查，报告期内及申报审查期间，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整体变更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后，已制定

《克立司帝控制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克立司帝控制

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制度》，并在有效

执行，不存在违反相关制度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

准指引（试行）》中“公司报告期内不应存在股东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的情形。如有，应在申请挂牌前予以归还

或规范”的挂牌条件规定。 

二、《反馈意见》问题：3、请主办券商及律师按照《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

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核查并说明：（1）申请挂牌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是否为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公司是否符合监管要求，主办券商及律师是否按要求进行核查和推荐；

（2）前述主体是否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税收违

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结合具体情况对

申请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出具明确意见。 

 

回复：（1）经核查，并登陆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http://zhixing.court.gov.cn/search/）、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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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ixin.court.gov.cn/）、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http:// 

shixin.csrc.gov.cn/honestypub/）、绿盾企业征信系统（http://www.11315.com）

等信用信息平台查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均非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要

求予以核查并依法出具相关法律意见，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符合监管

要求。 

（2）经核查，并登陆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及政府

机构相关官方网站查询，公司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

质量、税收违法和其他领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 

公司主营业务为智能化出入口控制与管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

公司能够合法规范经营，且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工商、税务等部门出具的证

明文件，证明公司最近二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上述主管部门的行

政处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三、《反馈意见》问题：4、根据前次反馈，公司在项目实施中存在劳务分包

的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公司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采取劳务分包用工的合法

性，核查公司劳务分包协议中劳务提供方的施工资质情况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

定，劳务分包是否存在潜在纠纷，公司对劳务分包风险是否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并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经核查，公司经营范围为自动控制系统及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产品、

自动识别系统设备、电子产品、机电设备及其辅助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

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公司所从事的主营业务为智能化出入口控制

与管理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公司针对主要的专业承包商类客户，只

提供相关产品及安装的技术指导；针对部分零星小型项目终端客户，公司根据终

端客户要求进行安装。公司提供的前述安装服务均属于产品销售的附加服务，不

涉及工程施工总承包或者专业承包，公司存在将前述安装服务涉及的部分劳务工

作委托第三方公司实施的情形，公司与该等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属于一般承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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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关系，公司与第三方公司不存在建筑施工层面的劳务分包情形。且经核查，与

公司存在长期委托合作关系的受托方—上海联兴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具有施

工劳务企业资质（编号为 D231100259）、安全生产许可证（沪 JZ安许证字

2015[200452]），以及经备案的相应工程技术人员。 

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公司产品安装服务涉及的与第三方服务单位的协议均正

常履行，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公司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能够有效控制公司

与第三方服务单位之间的风险。 

四、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

的其他重要事项。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

他重要事项。 

 

（正文结束，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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